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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.生理学的反常行为

同性性行为是违反性器官的自然用处：

• 阴茎不适合插入肛门

• 两个阴道没有什么可以放的

这是一种逆性行为，变成一种习惯，不是一个自然来的身份或本能。请别忘

记，神设立性和婚姻与生养后代关系密不可分。

3. 同性恋受环境影响—心理层面

既然同性恋并非来自遗传，那么它又是什么造成的呢？据调查研究表明，同

性恋的产生更多与环境因素有关。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有两个：一是年少时接触，

二是家庭背景。

3.1.年少时的接触所造成的影响

研究发现，一个人年少时接触同性恋群体，发展出同性恋取向的可能性就会

变大。也就是说，青春期或更早就接触同性恋的孩子，他日后发展为同性恋者的

几率就越高。

我们来看一个调查：在 1994 年美国就同性恋现象展开了一个调查统计，统

计是围绕下面两个问题展开：

（1）你 14-16 岁时在哪里生活？农村或城市？

（2）过去一年有没有任何的同

性性行为？

这个调查的范围是：14-16 岁

时成长的地区、男同性性行为和女

同性性行为。

成长地区是农村的数据显示，

在过去一年有过一次或以上同性

性行为的男受访者比例是 1.2%，

女受访者是 0.7%；

成长地区是城市的数据则显示

出，在过去一年有过一次或一次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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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长地区 男同性恋行为 女同性恋行为

农村 1.2% 0.7%

城市 4.4% 1.6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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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表明：来自离婚家庭的孩子参与同性恋的风险翻倍。

除了离婚家庭以外，在家中与同性别的家长的不良关系也会增加同性恋的风

险。简单来说，如果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不好，那么儿子成为男同性恋者的风险会

更高。

对于上述观点，其实不仅基督徒是这样认为，就连主流的西方社会学者，尽

管他们似乎认同同性恋，但也承认同性恋不是天生的。

有两位主流社会学家在 2002 年的一篇文章里写道：

“社会学家和遗传学家都会强调一个明显的问题：性行为并非完全

由任何基因、激素或具体的社会环境决定。”

这两位偏向认同同性恋的学者，也承认遗传和环境因素不会决定一个人是否

是同性恋者。当然，我们认为遗传因素影响实际上应该不存在；即便有影响，也

小到可以忽略。

我们对以上关于同性恋的论述进行小结：

（1）不是因为同性之间的日常交往产生，

（2）不是天生就有的；

（3）生理学研究证明，同性恋不是由基因决定，也不是因为有特别的大脑结

构；

（4）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年少时接触的人群和文化；

（5）不良的家庭关系也会有一些影响。

父母离异 不良的亲子关系





184 学生用书       

在旧约的律法书利未记中，

神禁止扭曲婚姻的定义和本质，

不允许我们滥用性的本能。

利未记 18:22【男人】

不可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

一样；这本是可憎恶的。

利未记 20:13【男】人

若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

样，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。

可见，神明确禁止同性恋。

除了旧约，在新约圣经中，

同样也有神禁止同性恋的警告。

罗马书 1:26 因此神任凭

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。他

们的女人，把顺性的用处，

变为逆性的用处。27 男人也

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

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。

在这段经文中，使徒保罗谈及同性恋的罪行，是指向一种行为。这跟一个人

感觉和经验，不存在任何关系。这种罪是刻意拒绝我们性器官的自然用处，就是

经文所说的“顺性”（原文的意思是“自然的、本性的”）。同性恋是对性器官

逆性用处的刻意选择（“逆性”原文作“反自然的、反本性的”）。而且，这里 
“男人”、“女人”，原文使用的是生理层面的术语，是用来定义人或动物性别

的词（类似公母、雌雄）。

有些同性恋者并不认同自己天生的性别，就说虽然自己的身体是男的，但心

里却是一个女人。罗马书 1:26 也淘汰了这种主观的说法，因为这里是指人身体

的本质，也适用于生物界任何有性别的活物。换句话说，上帝所定义的男人或女

人是按照人身体的本质决定的，是染色体控制的。无论一个具有雄性身体结构的

男同性恋者是否认同自己的性别，他都不应该跟男人结婚。因为圣经已经清楚地

定义有雄性的身体结构的就是男人，因此男人就只能与有雌性身体结构的女人结

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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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西和保罗都教导神禁止同性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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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林多前书也重复了同样的教训：

哥林多前书 6:9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

欺。无论是淫乱的，拜偶像的，奸淫的，作娈童的，亲男色的，10偷窃的，

贪婪的，醉酒的，辱骂的，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
经文中的“亲男色的”就是指同性之间主动的作出性交的行为，也就是利未

记中记载的那种神所禁止的同性性行为。这里的“作娈童的”可能是在同性性行

为中被动的那一方，常常是年轻人或少年人。

这里把同性恋列在了各种不同的罪当中，并且保罗通过圣灵的感动警诫我们

说犯这些罪而不悔改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，也就是不能上天堂，这就意味着只能

下地狱。

不过好消息是这些罪都能够得赦免，下一节经文说：

哥林多前书 6:11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

稣基督的名，并藉著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，成圣，称义了。

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说明有些人在信主之前犯过以上所列的罪，但信主后就必

须悔改。停止同性恋的行为，就如同要离弃奸淫、拜偶像、醉酒以及经文中列出

的其他罪行一样。

所以，同性恋并不是一种天生的不能改变的身份，它是一种罪行。离弃同性

恋的罪不意味将来不会受到试探。受试探不不等同于犯罪，每一个人靠着主耶稣

基督必能胜过罪的试探和辖制。别忘了，耶稣也受过试探，但他并没有犯罪。

有人说耶稣没有禁止同性恋，或者说新约圣经没有禁止同性婚姻，但这种说

法是错误的。事实上，耶稣对婚姻的教导跟旧约圣经是一致的。

马太福音 19:4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

5 并且说：“因此【男】人要离开父母，

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”这经你

们没有念过吗？

耶稣引用了创世记 1-2 章的经文，表

明他认可这个教导，所以耶稣断言上帝创

造了男女两个性别，并且一个男人和一个女

人联合才是婚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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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总结

从旧约到新约，无论是旧约摩西的律法，还是新约保罗的书信，都清楚告诉

我们，同性恋是圣经所禁止的，是抵挡神的，更是神所憎恶的行为！任何试图扭

曲圣经的教导、为同性恋辩护的人，只会自取沉沦！所以，在同性恋问题上，无

论是教会还是基督徒都不能妥协。

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，我们要警醒，拒绝罪，同时也要爱罪人。

我们不但要自己不犯同性恋的罪，还要帮助身陷同性恋桎梏的人脱离这个罪。如

果他们还没有信耶稣，我们要通过福音，帮助他们依靠耶稣的话语和能力，认罪

悔改，重归正道，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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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一：关于利未记两段经文的解释

很多支持同性恋的人会强解经文，为同性群体开脱，例如下面利未记的内容。

利未记 18:22（男人）不可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这本是可

憎恶的。

利未记 20:13（男）人若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他们二人行

了可憎的事，总要把他们治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

支持同性恋的人认为：这两节经文中的“苟合”一词，原文是“躺卧”，也

不一定是指性交，另可解作“躺下来”。此外，即使这里是指性交，那也仅限于

旧约时代。神在旧约时代以“故意不生育”为罪，同性恋者不能生育，所以受到

咒诅。再者，在旧约时代同性恋者与拜偶像有关，神憎恶拜偶像行径，所以厌恶

同性恋者。在新约时代，这已经完全不适用了，所以同性恋应该被接纳。

但是，这种解读经文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。

1. 我们先看这两节经文上下文：

利未记18:19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，不可露她的下体，与她亲近。

20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，玷污自己。……23不可与兽淫合，玷污自己。

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，与它淫合，这本是逆性的事。

在仔细查考以上利未记两节经文后，我们发现尽管原文“躺卧”有“躺下来”

和“取决于”的意思，但根据语境，将其翻译为“苟合”（即不正当的性行为）

是最准确的。另外，按照希伯来语的语法，这里的主语是“男人”。

2. 如果是两个男性仅仅是“躺卧”在一起，就会引起 神的憎恶吗？当然 
不会。所以经文中这个字只能翻译为“发生性行为”，因为上帝不会禁止正常的、

与生俱来的行为。

这几段经文记载的是迦南人的一些反常行为，申命记 23:17 也有相关的条例。

其实，神憎恶同性恋，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生育。独身者也不能生育，神不会憎恶

他们。比如主耶稣道成肉身，33 岁升天，没有结婚，也没有生育。又比如保罗，

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也是一生未婚。神并不会因此憎恶他们。

所以，神禁止同性恋是因为这违反了神的创造之初的旨意，是罪。旧约不仅

在利未记明确禁止这样的罪，就连所多玛城也是因同性恋的罪被毁灭。

3. 创世记 19:4 他们还没有躺下，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，连老带少，都来围

住那房子，5呼叫罗得说：“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？把他们带出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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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我们所为。

有人声称：这里的罪是缺乏待客之礼。“任我们所为” 的原文是“让我们

认识他们”，这里的动词“认识”通常特指发生性关系。

请留意堕落的罗得后面的行为：把自己女儿交出，任他们行淫。有人说，所

多玛不是因为同性恋，而是因其它罪行被毁。但在以西结书中，记载了他们的堕

落，特别提到同性恋：

以西结书 16:49-50 看哪，你妹妹所多玛的罪孽是这样：她和她的

众女都心骄气傲，粮食饱足，大享安逸，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。

50 她们狂傲，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，我看见便将她们除掉。

她们的罪不仅仅是骄傲和自私，这两种罪还导致另一种罪 ——“行可憎的

事”。新约将“可憎的事”解释为逆性：

彼得后书 2:6 又判定所多玛、蛾摩拉，将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

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；7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得。

犹大书 1:7 又如所多玛、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他们一味地

行淫，随从逆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，作为鉴戒。而且，圣经以外，

非圣经的早期文献也说明所多玛的罪包括同性恋（“偏离自然规律”）。

显然，无论旧约还是新约，在多处经文中，上帝都是禁止且憎恶同性恋这种

罪行的。

附录二：子宫内的雌激素是否会造成同性恋？

答：以前有人认为同性恋是由子宫内的雌性激素导致的，但后来已经证实这

种说法毫无根据。

附录三：关于“亲男色”的补充解释

提摩太前书 1:8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宜，9 因为

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，不虔诚和犯罪的，不圣

洁和恋世俗的，弑父母和杀人的，10 行淫和亲男色的，抢人口和说谎

话的，并起假誓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。11 这是照着可称

颂之神，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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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文中“亲男色的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希腊文原文是“arsenokoites”, 

这个希腊字是指主动的同性性交。

这是一个组合词：arsen 男性 + koite 床、性交。

希腊文对旧约利未记 20:13 的翻译：“人若与男人（arsenos）苟合（koiten） 

……”，是几乎一样的用词。

所以，毫无疑问，圣经中“亲男色的”指的就是男的同性性行为，而不是其

他解读。

附录四：同性恋行为是可以改变的

有些主流心理学家，其中不乏同性恋人士，如今也承认同性恋是可以改变的。

丽莎·戴蒙德博士是美国心理协会《性与心理手册》的主编之一，也是美国

心理协会“最受尊重的成员之一”，声称：性倾向并非固定、不能改变的。一位

临床心理医生海恩斯医生总结了戴蒙德的手册章节、著作和 Youtube 讲座，“要

反驳‘生来如此’的论战已经结束了，( 戴蒙德 ) 正在告诉同性恋活动人士不要

再推广这个谎言了。”与同性恋自称“生来如此”和身份不可改变的典型论据相

反，美国心理协会已经在 2011 年公开声明性倾向是可以改变的。

研究表明：

• 青少年：16-17 岁声称自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倾向的人，98% 会转

为异性恋（大多数纯异性恋，有少数双性恋）。

• 成人，50% 的纯同性恋，后半生会转为异性恋（双性恋或纯异性恋）。

所以“不能改变”：

• 是同性恋人士的辩词；

• 也是撒旦要捆绑人的谎言。

请记住：

哥林多前书 6:9 你们岂不知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

欺！无论是……作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10……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11

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藉著我

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，成圣，称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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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探也许会持续，但是这不意味着同性恋“生来如此”，或有一个不可变更

的“同性恋身份”。所以，要保持警醒，依靠耶稣，就能胜过试探，因为已经胜

过魔鬼和试探的耶稣与我们同在。



推荐读物

《新铁证待判》

麦道卫曾是基督信仰的反对者，为推翻基督信仰而奔走世界各

处搜集资料及作研究。最后，作者面对基督信仰不容推翻之铁证，

也反过来归顺真神及撰写基督信仰护教学巨著《新铁证待判》。本

着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，以具体的证据，加上一些近代闻名的中外

教会人物的见证，将基督信仰的可信性，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这是近几十年来最完备、最卓越的一本基督信仰护教论文集。

书中提供大量的证据，证明圣经是可靠的，有关耶稣、他所行的神

迹与祂复活的记载都是千真万确的。

《理性信仰》第二册

旧约圣经的史实性；预言的应验证实圣经是神的启示

圣经是否真实的历史？

此书检查考古学和其它历史材料的证据。

圣经是否是通过上帝感动写的启示？怎么确认？

早已记载圣经中，很久之后得应验的预言证明圣经的作者是通

过启示写书。

《理性信仰》第三册

新约圣经的史实性及应验的预言；耶稣基督

基督教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其人和他在十字架受死、

后来从死里复活的举动为人类所成就的事。

• 这个耶稣是谁？

• 他做了什么？

• 有关他的记载是否可靠？

《理性信仰》Ⅱ 《理性信仰》Ⅲ


